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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检定中心及其成员机构不会就任何因使用或依赖该数据而产生的后果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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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拟加严食品接触材料中双酚A迁移量标准 
 
2016年3月14日，欧盟向WTO发布G/TBT/N/EU/370号通报，公布了一项委员会法规草案，拟修订食品

接触塑料的法规(EU) No 10/2011，管控食品接触清漆和涂料中双酚A（BPA）的使用。 
 
根据该草案，(EU) No 10/2011食品接触塑料中双酚A的特定迁移限值（SML）拟降低至0.05mg/kg，以

与2015年1月EFSA发布的观点一致。此外，相同的 SML也适用于食品接触材料或物品上的清漆或涂

料，并且要求涂漆或覆膜的材料和物品需提供书面的符合性声明（DoC）。 
 
(EU) No 10/2011附件I表1中食品接触材料编号为151的物质条款替代如下： 
FCM编号 Ref号 CAS号 物质名称 特定迁移量 限制和规范 

151 
13480 

0000080-05-7 
2，2-二 (4-羟
基苯基)丙烷 

0.05mg/kg 
不得用于制造聚碳酸酯婴

儿奶瓶 13607 
 
本次修订可能受到影响的产品主要是： 

 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和物品（HS: 3919, 3920, 3923 & 3924; ICS: 67.250） 
 自粘的塑料板、片、膜、箔、带、扁条及其他扁平形状材料（HS: 3919） 
 非网状的未用其他材料强化、层压、支撑或用类似方法合制的其他塑料板、片、膜、箔、扁条

（HS: 3920） 
 供运输及包装货物用的塑料物品，塑料瓶塞、盖子、瓶盖等封口物（HS: 3923） 
 塑料餐具、厨房用具、其他家庭用具及盥洗用具 （HS: 3924） 

  
STC提醒，该草案预计于2016年9月批准，在欧盟官方公报公布后第20天生效，6个月缓冲期后正式实

施，相关生产商需谨慎应对，必要时对产品进行送检。 
 
该法规草案详见：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16/TBT/EEC/16_1013_00_e.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16/TBT/EEC/16_1013_01_e.pdf  
关于食品接触塑料材料和物品的法规（EU） No 10/2011详见：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456844842696&uri=CELEX:32011R0010 
 
STC拥有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团队，助您应对不断更新的各国法规要求，令您的产品更具竞争力！ 
 
如欲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与我们化学、食品及药物部联系： 
香港 电话：+852 2666 1878    传真：+852 2663 1284       电邮：hkcfd@stc-group.org      网址：www.stc-group.org 
东莞 电话：+86 769 8111 9888    传真：+86 769 8111 9090       电邮：dgcfd@stc-group.org      网址：www.dgstc.org 
上海 电话：+86 21 5219 8248    传真：+86 21 5219 8249       电邮：shcfd@stc-group.org      网址：www.shstc.org 
 
 
 
 


